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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累计总减持数量为不超过 5,86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9%

（与原计划相比，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累计总减持数量减少 1,171.17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92%。）。 

从 2016 年 12 月 3 日到截止本公告日，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一共累计减持 5,86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9%。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实际减持

数量未超出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43,005,6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6.10%，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不发生变化。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2月 3日披露了《关于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8），实际控制人施延军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先生计划自 2016 年 

12 月 3 日起两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7,036.17 万股，占公司股本的 11.51%。同时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6 日

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1），结合实际情况，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累计总减持数量为不超过

5,86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9%。（与原计划相比，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

生累计总减持数量减少 1,171.1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2%。）。 

2016 年 12 月 20 日，施延军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共计 1,688万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薛长煌

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共计 602万股，减

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2 月 22 日在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91））。 

2016 年 12 月 28 日，施延军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共计 721万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薛长煌先



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共计 44 万股，减持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2 月 29 日和 2016 年

12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分别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和《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92））。  

2017 年 1 月 5 日，施延军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份共计 910万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具体内容详

见 2017年 1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1））。 

2017年 1月 10日，薛长煌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份共计 480万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79%。（具体内容

详见 2017 年 1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实际控

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3）。 

2017年 1月 13日，公司接到施延军先生股份变动告知函，获悉施延军先生

于 2017年 1月 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共

计 1,420万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本次减持完毕后，施延军

先生与薛长煌先生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实际减持数量未超出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披露以来累计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累计减持股份情况 

1、施延军及其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先生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披露《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后的累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施延军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先生于 2016年 12月 29日在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从 2016年 12月 29日

后到截止本公告日股东施延军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先生累计减持股份情

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5 日 16.28 9,100,000 1.49% 

薛长煌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10 日 15.56 4,800,000 0.79%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13 日 14.40 10,300,000 1.68%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13 日 14.40 3,900,000 0.64% 

合计  28,100,000 4.59% 



（注：本公告中比例（%）合计数如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如不符，均为四舍五入的原因造

成。） 

2、减持计划披露以来累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6年 12 月 20日 14.71  7,900,000  1.29%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6年 12 月 20日 14.71  8,980,000  1.47% 

薛长煌 大宗交易 2016年 12 月 20日 14.71  6,020,000  0.98%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6年 12 月 28日 15.72  2,000,000  0.33%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6年 12 月 28日 15.72  5,210,000  0.85% 

薛长煌 大宗交易 2016年 12 月 29日 15.72  440,000  0.07%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5 日 16.28 9,100,000 1.49% 

薛长煌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10 日 15.56 4,800,000 0.79%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13 日 14.40 10,300,000 1.68% 

施延军 大宗交易 2017年 1 月 13 日 14.40 3,900,000 0.64% 

合计  58,650,000 9.59% 

二、本次减持前后施延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

例（%） 

施延军 

合计持有股份 101,796,800  16.65% 87,596,800 14.3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624,200  3.05% 4,424,200 0.72% 

高管锁定股 83,172,600  13.60% 83,172,600  13.60% 

金华市巴玛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24,140,800 20.30% 124,140,800 20.30% 

施延助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725,000 8.13% 49,725,000 8.13% 

施文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150,000 5.42% 33,150,000 5.42% 

施雄飚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150,000 5.42% 33,150,000 5.42% 

薛长煌 

合计持有股份 14,580,000  2.38%    14,580,000  2.3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5,000  0.01%        45,000  0.01% 

高管锁定股 14,535,000 2.38% 14,535,000 2.38% 

严小青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3,000 0.11% 663,000 0.11%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  357,205,600 58.42% 343,005,600 56.10%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43,00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0%，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不发生

变化。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施延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先生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在 2017年 6月 3日前累计总减持数量为不超过

5,8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9%。详见 2017 年 1月 6日披露的“关于实际

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1），

施延军先生和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先生累计所减持股份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之内。 

3、从 2016 年 12 月 3 日到截止本公告日，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共累计

减持 5,8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9%。施延军先生与薛长煌先生减持计划已

经实施完毕，实际减持数量未超出减持计划数。 

4、截至本公告日，施延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薛长煌先生遵守了如下承诺，

未发现违反如下承诺的情况: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本公司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5、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后，施延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7,596,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4.33%；薛长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5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8%。施延军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合计 343,005,6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0%，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均不发生变化。 

6、公司经营正常。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 媒 体 为 《 证 券 时 报 》、《 上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请 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13日 




